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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5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23-044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相互授权使用商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维图新”）

于2023年6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相互授权使用商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经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四维”)充分协

商，根据业务需要，拟与中国四维签署《商标授权协议》，授权双方相

互无偿使用对方的一项商标。公司授权中国四维使用第 39 类 21026226

号“四维”注册商标，中国四维授权公司使用第 9 类 50317247 号



2 

 

“ ”注册商标。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中国四维持有公司 8.21%的股份，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四维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20809963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 65 号院 1 号楼 A 座 1201 

4、注册资本：65276.5 万人民币 

5、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岳涛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测绘服务；广播电视传输设备制造；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卫星遥感数据处理；卫

星遥感应用系统集成；地理遥感信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智能车

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导航终端销售；卫星导航多模增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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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服务系统集成；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通信设备制造；云计算装

备技术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软件开发；数字

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

息安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云

计算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8、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

元）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89.6977% 58551.50 

2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5.0554% 3300.00 

3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5.0554% 3300.00 

4 中国金融电子化集团有限公司 0.1915% 125.00 

9、其他情况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四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授权中国四维使用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第

39 类 21026226 号“四维”注册商标；中国四维授权公司使用中国四维

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登记的第 9 类 50317247 号“ ”



4 

 

注册商标。 

四、商标授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授权使用商标信息 

四维图新授权中国四维使用商标信息 

序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注册日期 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 

1 

 

21026226 39 
2017 年 10

月 14 日 

交通信息;商品包装;导航;海上救助;船

只运输;汽车运输;铁路运输;贮藏信息;

快递服务（信件或商品）;安排游览 

中国四维授权四维图新使用商标信息 

序号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 类别 注册日期 核定使用商品或服务 

1 

 

50317247 9 
2021 年 10

月 21 日 

数据处理设备;计算机存储装置;计算机

软件（已录制）;连接器（数据处理设备）;

卫星导航装置;电子导航和定位用设备

和仪器 

（二）使用许可类型及范围 

1.许可方同意向被许可方授予单独使用授权协议所指的商标的权利。 

2.许可是非独占性的、不可转让的许可。 

3.被许可方不得将授权协议所指的商标用于和许可方同业竞争或从

事于任何有损许可方利益的用途。 

（三）许可期限 

许可使用的期限至 2027 年 10 月 13 日止，期满自动续期三年。 

（四）许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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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相互无偿使用对方的一项指定商标。如被许可方在商标授权协

议生效期间内将授权的注册商标转让或独占许可给第三方，或授权的注

册商标在商标授权协议内被第三方撤销或无效，双方可就商标授权事宜

另行协商，如双方无法协商一致，许可方有权立即终止指定注册商标的

授权。 

（五）其他 

如果许可方在授权协议所指的商标授权期间发现被许可方有使用不合

规，侵犯许可方相关权益或对许可方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害，许可

方有权立即终止授权并就相关损失要求被许可方进行赔偿。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与中国四维相互无偿使用对方的一项指定商

标，定价等相关事项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互授权使用商标事宜，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年初至披露日与中国四维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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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双方根据业务需要协商确定，为公司正常的商

业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形成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审议。 

九、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相互授权使用指定商标事宜，基于公司业务需要，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

均回避表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我们同意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相互授权使用商标暨关联

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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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相互授权使用

商标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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